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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

就业的政策。如基层公共管理和

服务领域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投身现代农

业；继续统筹实施好大学生村官、

“ 三支一扶” 等各类基层服务项

目；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

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就

业的，实行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

代偿政策；高校毕业生在中西部

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基层

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申报相

应职称时，可不参加职称外语考

试或放宽外语成绩要求；充分挖

掘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潜力，对到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

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

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所在地

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协助

办理落户手续，在专业技术职称

评定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

同类人员同等待遇。

鼓励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
鼓励小型微型企业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包括对小型

微型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签订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

予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执

行期限至201 5年年底；科技型小

型微型企业招收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达到一定比例的，可申请最

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

款，并享受财政贴息；对小型微型

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开

展岗前培训的，要求各地根据当

地物价水平，适当提高培训费补

贴标准。

激励毕业生自主创业
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

政策。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

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逐步提高高

校毕业生创业比例；广泛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做好人事代理、档案

保管、社会保险办理和接续、职称

评定、权益保障等服务；简化工商

注册登记手续，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创业经营场所支持；对高校毕

业生创办的小型微型企业，按规

定落实好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暂免征

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等税收优惠政

策；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

生和毕业年度内的高校毕业生，

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留学回国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现行高校

毕业生创业扶持政策；降低贷款

门槛，优化贷款审批流程，提升贷

款审批效率；在电子商务网络平

台开办“ 网店”的高校毕业生，可

享受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政策；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的积极作用，鼓励以多种方式向

自主创业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

促进离校毕业生就业
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就业的政策。包括力争使每一名有

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

毕业半年内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

到就业准备活动中；建立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实名信息数据库，全

面实行实名制就业服务；加强对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跟踪服务，

为有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持续

提供岗位信息和求职指导。

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
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的政

策。包括建立健全全国公共就业

信息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搭建供

需信息平台；加强就业指导课程

和学科建设；将零就业家庭、优抚

对象家庭、农村贫困户、城乡低保

家庭以及残疾等就业困难的高校

毕业生列为重点对象实施重点帮

扶；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将享受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

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补贴全

部发放到位，求职补贴标准较低

的要适当调高标准；鼓励各地结

合本地实际将残疾高校毕业生纳

入享受求职补贴对象范围；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

的，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

理实名登记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

险补贴，补贴数额原则上不超过

其实际缴费的2/3，最长不超过2

年，所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

列支。

教育部：

五项政策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在高校毕业生“ 就业季”重重压力下，有关部门力争用五项政策，助力毕

业生顺利平稳就业。 本报综合报道

高校毕业生参加招聘会。


